
 
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文件
郑政文 〔2018〕72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

关于成立2018国际摄影节展郑州执委会的通知

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、市人民政府各部门、各有关单位:

为加强对2018中国国际摄影艺术节暨中国第17届国际摄影

艺术展览 (本文内简称国际摄影节展)筹办工作的领导,确保活

动的成功举办,经市政府研究,现成立国际摄影节展郑州执委

会,组成人员、成员单位和工作机构名单通知如下:

主   任:王跃华 市委常委、市政府常务副市长

常务副主任:张俊峰 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长

副 主 任:法建强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

刘 东 (执行)市政府副市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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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义中 市政府副市长、市公安局长

吴晓君 市政协副主席

秘 书 长:王万鹏 市政府秘书长

副 秘 书 长:柴 丹 市政府副秘书长

徐西平 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

艺 术 总 监:徐大庆 市文联党组书记

成 员 单 位:市委宣传部、市接待办、市公安局、市消防支

队、市国家安全局、市财政局、市文广新局、市文物局、市卫计

委、市爱卫办、市城管局、市园林局、市旅游局、市食品药品监

管局、郑州报业集团、郑州人民广播电台、郑州电视台、市文

联、郑东新区、金水区、登封市等。

执委会全权负责国际摄影节展的筹办工作,承担与省有关单

位的衔接联络工作。执委会下设办公室和5个工作部,工作机构

职责及组成人员如下:

(一)办公室

主 任:柴 丹 (兼)

副主任:陈 军 市政府秘书八处处长

楚彦凯 市文联副主席

办公室下设协调组、综合组、财务组。

工作职责:

1.负责执委会日常工作;

2.负责审定国际摄影节展总体方案,制定国际摄影节展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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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细则并组织实施;

3.负责国际摄影节展执委会各类公文的起草、运转、办理;

负责组织筹备国际摄影节展工作例会;

4.负责审定开闭幕式方案并组织实施;

5.负责经费的筹划、场地的协调、工程的实施和推进等;

6.完成执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(二)宣传部

主 任:石大东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

副主任:璩鹏辉 市委外宣办 (市政府新闻办)主任

张子明 郑州报业集团总编辑

葛向阳 郑州人民广播电台台长

朱新安 郑州电视台台长

工作职责:

1.负责制定国际摄影节展宣传方案并组织实施;

2.负责成立国际摄影节展新闻中心,统筹做好国际摄影节

展宣传工作;

3.负责做好境内外记者的邀请、接待和协调;

4.负责组织各级各类新闻媒体分阶段对国际摄影节展宣传

报道;

5.负责联系协调省内外各电视台、电台、各大网站对国际

摄影节展作重点宣传报道;

6.负责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国际摄影节展社会宣传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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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负责国际摄影节展新闻发布会组织实施;

8.完成执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(三)接待部

主 任:宋林杰 市政府接待办主任

副主任:张树忱 市政府外侨办副主任

李国昌 市文联副主席

工作职责:

1.负责审定接待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;

2.负责重要领导和嘉宾的接待;

3.负责执委会批准的有关领导和嘉宾的接待;

4.负责做好酒店入住、嘉宾就餐的安排分配;

5.负责活动的车辆租赁、管理和保障;

6.负责国际摄影节展期间卫生防疫救护工作,食品安全的

监管;

7.完成执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(四)安保部

主 任:张书军 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

副主任:兰 敏 市国家安全局纪委书记

潘留忠 市消防支队副支队长

工作职责:

1.负责制定国际摄影节展安全保卫、交通组织、信访稳定

等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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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负责国际摄影节展期间来宾驻地及其他活动场所的消防、

警卫、治安、反恐、交通疏导等各项工作;

3.负责参加国际摄影节展活动车辆的交通指挥、停车场设

置、车队和重要领导及嘉宾车辆行进的引导、保通;

4.负责有关车辆 (车队)按照执委会确定时间到达指定位

置;

5.负责参加活动车辆安全检查和驾驶员安全教育;

6.负责国际摄影节展期间的社会稳定等工作;

7.完成执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(五)市容部

主 任:李雪生 市城管局局长

副主任:许付华 市爱卫办副主任

工作职责:

1.负责制订市容环境、旅游景点整治方案并组织实施;

2.协助做好国际摄影节展期间户外公益广告的宣传工作;

3.完成执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(六)展览部

主 任:徐大庆 (兼)

副主任:周定友 郑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

王 珂 金水区副县级干部

白金尧 市文联副调研员

工作职责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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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负责摄影作品的评审;

2.负责展览设计、策划;

3.负责展墙搭建,灯光照明的落实;

4.负责布展、撤展;

5.负责展览期间的引导观展、展品看护等相关工作;

6.完成执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2018年3月30日

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4月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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